
2023 年度八公山区住建局安全生产监督
巡查检查计划

为切实履行工作职责，进一步规范全区住建领域安全生

产监督检查行为，结合我局工作职责，特编制本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省、市、区关于安全生产工

作的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坚持“生命至上、人民至上”，

以综合检查主线，以专项督查检查工作为补充，紧紧围绕全

区住建领域工作，严格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坚持年度监

督检查计划与联合执法、专项整治等工作相结合，通过强化

监督检查力度，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二、工作目标

根据全区安全生产发展需求，以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为主线，加强住建领域的安全监管力度，规范监管人员

监督检查工作，打击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有效遏制较大

事故，防范一般事故，促进全区住建领域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三、主要任务

（一）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加快构建权责明确、公平公

正、公开透明、简约高效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形成市场自

律、政府监管、社会监督互为支撑的协同监管格局，切实管

出公平、管出效率、管出活力，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二）深入开展专项督查检查工作。对全区建筑工地、



城镇燃气、自建房等领域进行专项督查检查，重点针对突出

问题、关键环节、重点人员、重要措施等事项，结合住建领

域的特点，提出具体的监管内容和工作标准，确保监管责任

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

（三）综合监管事项及其他执法任务。一是依法调查核

实安全生产举报投诉案件；二是对辖区内的生产经营单位进

行“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三是参加有关部门组织的

联合执法检查、重点督查等工作任务。

四、监督检查安排

截止 2023 年 2 月底，全区共有建筑工地 4 处，城镇燃

气经营单位 4 家，自建房一万余栋，其中存在安全隐患 25

栋（7 栋已整改，18 栋已采取管控措施）。为切实履行安全

职责，保障住建领域安全生产形势稳定，考虑到本年度可能

存在新增情况，结合我区实际，确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企

业至少每季度全覆盖 1 次，自建房领域督查各镇、街道每年

度全覆盖 1 次。

第一季度（1 月-3 月）：

冬季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岁末年初建筑企业大检查；元

旦春节期间停（复）工工程安全隐患排查；“两会”期间建

筑施工、燃气和市政工程安全专项检查。检查建筑工地不少

于 4 处，燃气经营单位不少于 4 家，督查自建房领域安全不

少于 1 个镇（街道）。

第二季度（4 月-6 月）：

汛前城市防洪设施安全检查，汛期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



作检查；全区住建领域“安全生产月”活动；建筑施工、城

镇燃气领域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教育专项检查。检查防洪设施

不少于 3 处，建筑工地不少于 4 家，燃气经营单位不少于 4

家，督查自建房领域安全不少于 1 个镇（街道）。

第三季度（7 月-9 月）：

高温、汛期建筑施工、自建房领域安全专项检查；恶劣

天气建筑施工领域停工停产情况督查；建筑施工、城镇燃气

领域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专项检查。检查建筑工地不少于

4 家，燃气经营单位不少于 4 家，督查自建房领域安全不少

于 1 个镇（街道）。

第四季度（10 月-12 月）：

中秋、国庆前后安全大检查；自建房冬季消防安全专项

检查；建筑、燃气和市政工程冬期安全专项检查。检查建筑

工地不少于 4 家，燃气经营单位不少于 4 家，督查自建房领

域安全不少于 1 个镇（街道）。

五、监督检查方式及要求

（一）监督检查方式

查阅生产经营单位台账资料、实地检查、询问等方式开

展监督检查工作。

（二）监督检查要求

1.监督检查前的准备工作

根据监督检查工作计划，统筹考虑检查工作日数量、专

业技术力量、监督检查装备力量使用等实际情况，安排每月

监督检查的单位、检查重点事项、时间、检查人员等。



2.现场检查、现场处理和处罚

（1）检查人员应当按照现场检查方案开展监督检查活

动。检查结束后，执法人员下达隐患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

将检查的时间、地点、内容、发现的问题及处理情况如实记

录，并由检查人员和被检查单位的负责人签字。检查人员在

现场检查时，发现存在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或者生产安全事故

隐患，应当依法采取现场处理措施；涉及行政处罚事项的，

检查结束后将情况通报移交负有行政处罚资格的部门。

（2）对生产经营单位被责令限期改正或者限期进行隐

患排除治理的，执法单位应当按照“谁检查、谁负责”的原

则，在规定的时间内对整改情况进行复查。

（3）复查中发现隐患到期整改不到位或拒不整改隐患

的，联合区有关部门公开曝光，责令停产整顿。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狠抓落实监督检查计划。高度重

视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确保监督检查任务真正落实到实

处。相关办公室负责人应亲自组织、督促执法人员按计划要

求开展监督检查，对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认真研究解

决落实。

（二）落实法宣职责，做到普法工作与执法检查同频共

振。将普法工作融入监督检查计划实施全过程，在执法中不

断加强普法工作，在监督检查活动中向社会公众特别是广大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从业人员普法释法，切实落实“谁执法谁

普法”的普法责任制。



（三）强化业务培训，不断提升执法人员业务水平和能

力。要突出对执法人员专业性培训，重点提升执法人员懂执

法、会执法、善于发现隐患问题的能力，不断提升执法业务

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持续提升执法人员执法规范化水平

和履职能力。

（四）建立完善社会公示工作机制。对拒不执行监管指

令、重大安全隐患未按期整改以及存在严重安全生产违法行

为的企业，纳入安全生产“黑名单”管理，并对列入“黑名

单”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依规及时向社会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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